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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主題1 公同共有之當事人適格  
 

 

債權之準公同共有人提起給付之訴。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民法物權編修正（同年7月23日施行）後，數繼承人

繼承被繼承人對第三人債權而公同共有該債權。該公同共有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

人，得否為全體公同共有債權人之利益，請求債務人對全體公同共有債權人為給

付？例如甲對乙有一百二十萬債權，甲死亡後由其子A、B、C三人共同繼承該筆

債權（民§831，準公同共有），此時A得否單獨為原告，訴請乙返還全體繼承

人A、B、C共一百二十萬？ 

擬答 
  對此問題，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改採「否定說」，一○四年第三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

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八百

三十一條準用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

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甲、乙為原告，列丙、丁為被告，訴之聲明求為判決：命丁拆除B屋、交還A
地予甲、乙及丙；丙、丁給付甲、乙及丙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陳述之事

實及理由略為：A地原為戊所有，甲、乙、丙為戊之子女，戊死亡後A地由甲、

乙、丙三人繼承而公同共有。丙之配偶丁擅自在A地上興建B屋，與丙共同居住。

因丁無權占用A地而建造B屋，故請求其返還所有物並排除該妨害；因丙、丁未

經全體繼承人同意而使用A地，無法律上原因獲有相當租金額100萬元之利益，

故請求其等返還不當得利。 
本件訴訟關於返還不當得利之請求，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如一審法院判決原

告敗訴，原告僅對丁上訴，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本件訴訟關於拆屋還地之請求，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如一審法院判決原告敗

問 題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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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僅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 
 【105司】 

擬答 
 訴請不當得利部分： 
 原告當事人適格部分應無欠缺： 
 本件原則上應以全體繼承人甲、乙、丙為原告，當事人始為適格： 
 最高法院一百零四年第三次決議曰：「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

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權利之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

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八百三十一條準用第八百二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

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合先敘明。 
 而題示情形中，因丙、丁無權占有之A地原為戊父所有，故戊死亡後，該A

地所有權為全體繼承人甲、乙、丙共同繼承，屬公同共有關係，其所衍生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亦為甲、乙、丙公同共有之債權，依上揭最高法

院決議見解，應由甲、乙、丙共同為原告（或甲、乙須得丙之同意始能成為

原告），方能行使該不當得利債權，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併予敘明。
1 

 惟丙有正當理由拒絕同為原告，故本件例外由甲、乙共同為原告，當事人即已

適格： 
  依九十二年增訂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訴訟標的對於

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

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

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而丙自身即為無權占有A地之人，為本

案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即不當得利請求權）之「義務人」，其法律地位與其他

共有人甲、乙之利害關係相反，自無從強令其為共同原告行使權利（否則丙即

                                                        
1 實務上曾有少數見解認為因繼承而取得之債權並非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例如最高法院一百零四年度台
上字第五三一號判決認為並非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而得以潛在之應有部分主張不當得利而各自起訴。

該判決認為：「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規定，各繼承人對於

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

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

超過部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

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查系爭土地為兩造由被繼承人吳

長益繼承取得，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八日至一○○年五月十八

日，擅自在系爭土地經營停車場，出租車位，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上訴人受有損害，為原審

確定之事實。果爾，上訴人是否不能依其繼承之應繼分比例計算，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利，

即非無推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遽以上開理由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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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權利人兼義務人，同時為原告又同時成為被告之矛盾地位），故依前揭民

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例外不必成為共同原告。 
 本案列丙、丁為共同被告，被告當事人適格部分亦無欠缺： 

  蓋給付訴訟中，原告僅須以其所主張之返還義務人為被告，當事人適格即

已具備，至於被告是否果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返還義務人，則屬本案有無理

由（即勝敗訴）之問題，與當事人適格之判斷並無關聯。 
 原告僅對丁上訴，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 
 共同被告丙、丁間僅為普通共同訴訟： 

  蓋丙、丁各自基於獨立之無權占有事實占有A地，各自基於獨立之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對於甲、乙負給付責任，故共同被告間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各自獨

立，無合一確定之必要；且此等給付訴訟判決效力亦無及於他人而有同勝同

敗、判決效力須合一確定之情形，故其屬普通共同訴訟型態，殆無疑義。 
 承前所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或他

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除別有規定外，其

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故甲、乙僅對丁單獨提起上訴，自非法所不許，

且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普通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對丁上訴之效力不

及於丙，故一審法院對丙之判決即因此而先行確定。 
二審法院應闡明原告甲、乙追加丙為共同原告： 

  承前所述，公同共有之不當得利債權，本應由全體公同共有人同為原告行使

權利，而甲、乙僅對丁上訴，故對丙之敗訴判決部分已於一審先行確定，丙在二

審已非被上訴人，此時已不存在「有正當理由不能成為原告（即上訴人）」之情

形，故法院應闡明甲、乙，使其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第一項準用第二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追加共同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丙為上訴人（即

共同原告），以符合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當事人適格。
2 

 拆屋還地部分： 
 原告方面當事人適格俱無欠缺： 
 蓋拆屋還地之請求，係公同共有人間「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依民法第八百二

十一條之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2 典型見解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549號判決表示：「倘第一審法院就原告請求該公同共有人之被告
給付部分為原告敗訴之判決，原告對該敗訴部分未提起第二審上訴而告確定者，該為被告之公同共有

人於原告與他被告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並不當然有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於此情形，第二審法

院審判長為避免原來當事人適格之訴訟，因未追加原為被告之公同共有人為原告而成為當事人不適格

狀態，本於法官知法及促進訴訟之民事訴訟目的，自應闡明使原告聲請追加該第一審被告之公同共有

人為原告，俾使訴訟當事人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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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得由共有人中

一人或數人擔當全體共有人提起訴訟主張權利，性質上為「法定訴訟擔當」，

非必以全體共有人為原告，非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型態，合先敘明。 
 復依98年民法增訂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

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公同共有

既已準用分別共有之規定，則公同共有人本於所有權之回復請求，自無須以全

體公同共有人為共同原告，殆無疑義，故題示情形中，僅以公同共有人甲、乙

為原告，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 
 此外，依司法院院解字第1950號解釋：「按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但書之規定，

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援此，聲明應請求法院命

被告向共有人全體返還共有物之判決，不得僅請求向自己返還。」故甲、乙須

聲明被告應返還土地予共有人全體，不得僅聲明返還予甲、乙，並予敘明之。 
 被告當事人適格亦無欠缺： 
 丁為B屋之建造者，其因事實行為原始取得B屋所有權，且具有事實上處份權，

僅其得為「拆除B屋」之行為，故拆除B屋部分僅能列事實上處份權人丁為被

告，而不得併列丙為被告，方為適法！ 
 而返還A地部分，丁亦為A地之無權占有人，故以現實無權占有土地之人為被

告，亦符合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構成要件之規範，殆無疑義。 
 僅甲提起上訴，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且法院應將乙併列為上訴人： 
 甲、乙間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人： 

  本件共同原告甲、乙所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相同（即共有之A地所有

物返還請求權），具有合一確定之必要；且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準用

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不必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原告，當事人即屬適格，故

其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之型態。 
 甲提起上訴，效力及於乙，法院應將乙視為提起上訴，而併列為上訴人： 
 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必要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行

為有利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共同訴訟人全體，而提起上訴之行

為，性質上係有利於全體共同原告之行為，故甲一人提起上訴，效力及於同

為共同訴訟人之乙，二審法院應併列乙為上訴人，並通知其進行二審訴訟程

序。因此甲一人提起上訴，並無當事人不適格問題。 
 又本於所有權主張拆屋還地之回復訴訟，原告方面本即非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已如前述，故二審程序中自亦無命原告甲、乙追加其他公同共有人丙為共同

原告之必要，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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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主題2 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 
 

 

四、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票§13） 

案例事實（98東海法研）： 
  以最高法院七十三年第一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之事實說明之：「子主張丑向

伊借款新台幣若干元，而簽發支票一紙交伊收執作為清償之用（子、丑為直接前後

手），經子為付款之提示遭受拒絕，乃提起清償票款之訴，丑對支票之真正並不爭

執，僅以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未成立為抗辯，此際，應由何人就借款已交付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 
說明： 

由發票人丑負舉證責任（我國學界通說）： 
司法院八十三年廳民字第○一四○五號函、九十二年簡上字第二十九號判決

皆認為：「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

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

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

存在，並不負舉證責任。反之，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

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十三條規定意旨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

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 
學說上多數見解亦認票據法第十三條原因關係之抗辯非本案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其性質僅屬「權利排除事實」，應由主張此事實之發

票人丑負舉證責任。
3 

 區分說（實務多數見解）： 
 就「原因關係為何」此一事實（第一階段之事實）： 

 為票據法第十三條之「原因關係」事實，性質上屬「權利排除事實」，由主

張權利排除事實存在之發票人負舉證之責。 
 故上揭七十三年決議之案例事實，若題目改為「發票人丑主張兩造係因借貸

而簽發系爭支票，然子否認兩造間有借貸事實者」，則此時就「兩造間原因

關係是否為借貸關係或是其他關係」等事實，即由發票人丑負舉證責任。 
 就「原因關係存否」此一事實（第二階段之事實）： 

                                                        
3 駱永家，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競合時之訴訟標的與舉證責任，載於其所著民事法研究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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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實務之邏輯係「擬制該原因關係為一獨立之訴訟標的」，而依舉證責任

分配之一般法則定其舉證之分配。 
 故上揭七十三年決議之案例中，若子、丑對彼此之原因關係為「借貸」此一

事實不爭執，而僅對於「借貸關係是否成立生效」此一事實有爭執者，則此

時舉證責任之分配，回歸一般法則，先「擬制」子、丑間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為借貸，由主張權利發生事實存在（即是否有交付借款、是否有借貸合意等

權利發生之構成要件事實）之執票人子負舉證責任。
4 

相關考題：（重要）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台上簡字第二七號民事判決意旨認為：「惟按支票為無因證

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

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

法第十三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自明。本件蔡○○（執票人）起訴主張周○○（發票

人）簽發系爭支票向伊借款，依其主張，兩造為直接之前後手，周○○自得以其

與蔡○○間所存之事由為抗辯；因周○○否認收受借款，抗辯消費借貸未成立，

原第二審判決認應由蔡○○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自不違背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請以己見評析上開實務關於舉證責任分配之見解（93政大法研）。 
子主張丑向伊借款新台幣若干元，而簽發支票一紙交伊收執作清償之用（子丑為

直接前後手），經子為付款提示，遭受拒絕，乃提起清償票款之訴。丑對支票之

                                                        
4 例如最高法院一百零五年台簡上字第二五號判決意旨：「按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十三條規定，以

自己與執票人直接前後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應先由票據債務人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

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

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倘執票人主

張支票係發票人向其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發票人抗辯其未收受借款，則就借款已交付

之事實，始應因由執票人負舉證責任。」 

又例如最高法院一百零五年台上字第九三四號判決曰：「按被脅迫而簽發票據行為之撤銷，與票

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前者涉及票據行為之有效性，乃票據債務發生前之問題，票據法

就此舉證責任並無明文，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由主張被脅迫而簽發票據之

人，就該事實之存在負舉證責任。後者則係票據債務發生後，始須進一步探討之問題，考諸票據

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依票據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

立，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票據原因關係不負主張及舉證責任，票據債務人如提出原因關

係抗辯時，應由其就原因關係之確定負舉證責任，迨至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有關該原因關係存

否（包括成立生效及嗣後消滅等）或內容（例如清償期及同時履行抗辯等）之爭執，則應依一般

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處理，此於票據債務人基於原因關係抗辯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時，亦無不同。

從而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證明遭脅迫而簽發系爭本票，及因積欠賭債而簽發系爭本票之事實，而為

不利上訴人之判斷，就舉證責任之分配並無違誤。上訴人未先證明其所主張賭債之原因關係，則

被上訴人就其主張借貸原因及交付借款之事實，即無進一步證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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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並不爭執，僅以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未成立為抗辯。此際依最高法院七

十三年第一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認為，子應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試就舉證責任之學說以己見評析之（87政大法研）。 
甲主張簽發A本票交付予乙係清償賭債為由，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乙

則否認為賭債，同時主張甲簽發本票係為返還積欠乙之消費借貸之款項。此時，

究由甲就賭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抑由乙就已交付借款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

就原因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應由何人負舉證之責）（92律師）。 
須補充說明者，乃在討論「原因關係之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前，法院須先行釐清

「該票據之原因關係為何」，乃屬當然！例如乙簽發面額五百萬元之支票予甲，甲

向乙提起給付票款之訴訟時，若乙抗辯兩人為直接前後手，然簽發該支票之原因關

係為乙於一○三年十月一日向甲借貸五百萬元（下稱A事實），然甲迄未交付借款

五百萬，故乙得行使票據法第十三條原因關係之抗辯云云；此時法院應先確認兩造

間對A事實是否爭執，若不爭執時，始須探討A事實存否應由何人舉證之問題；若

甲爭執兩造票據之原因關係並非A事實者，則關於原因關係究竟為何之事實，仍應

由債務人乙先負舉證之責，乃屬當然。
5 

 

                                                        
5 呂太郎，「票據原因關係抗辯之舉證責任」一文；載於台灣法學雜誌第2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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